附件1
长治市推行三项制度工作领导组成员名单

组    长：潘贤掌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常务副组长： 于  川  市政府秘书长

副 组 长：闫志强  市政府副秘书长           

          张  斌  市政府副秘书长

成    员：段树新  市编办主任

          桑利刚  市发改委主任

          贾软贤  市财政局党组书记

          杨红旗  市人社局局长         

 赵晚花  市环保局局长

          范连星  市住建局局长         

          张  剑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江声华  市工商局局长

领导组办公室设在市政府办公厅，办公室主任由于川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由闫志强、张斌同志兼任。

附件2

市直行政执法单位名单

（38个）

长治市环境保护局       长治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长治市交通运输局       长治市公安局（含交警支队、消防支队） 
长治市国土资源局       长治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长治市煤炭工业局       长治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长治市农业委员会       长治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长治市财政局           长治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长治市审计局           长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长治市商务局           长治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长治市文化局           长治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长治市司法局           长治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长治市水利局           长治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长治市教育局           长治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长治市民政局           长治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长治市科技局           长治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长治市统计局           长治市规划勘测局

长治市林业局           长治市畜牧兽医局

长治市体育局           长治市农机局

长治市粮食局           长治市档案局

长治市园林局           长治市地震局

附件3

推行三项制度任务分解表

一、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序号
	工作任务
	具体措施（15项）
	具体要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1
	 健全公示制度
	1.制定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明确执法公示的范围、内容、载体、程序、时限要求、监督方式和保障措施等事项；建立行政执法公示运行、公开信息的审核、纠错机制。报本级政府法制机构审核、备案。
	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各单位根据情况及时完成

	2
	加强事前公开
	2.编制《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明确行政执法主体、职责、权限、依据等须事前公开的内容。报本级政府法制机构审核、备案。
	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17年8月底前完成

	
	
	3.公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动态管理，及时更新、维护。
	市政府办公厅、各县（市区）政府、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长期执行

	
	
	4.完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完善抽查主体、依据、对象、内容、比例、方式、频次等须事前公开的内容。报本级编制部门审核后动态公示。
	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长期执行

	
	
	5.编制各类执法行为流程图。
	明确各类执法行为的具体操作流程，包括各执法环节记录的内容、方式、载体等。报本级政府法制机构备案后公示。
	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17年12月底前完成

	序号
	工作任务
	具体措施
	具体要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2
	加强事前公开
	6.编制行政执法服务指南。
	明确行政执法事项名称、依据、受理机构、审批机构、许可条件、优惠政策、申请材料、办理流程、办理时限、监督方式、责任追究、救济渠道、办公时间、办公地址、办公电话等内容。报本级政府法制机构备案后公示。
	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18年6月底前

	
	
	7.公开行政执法人员清单。
	市县两级政府及其行政执法部门在本级政府和部门网站上公布，动态管理，及时更新、维护。
	市政府办公厅、各县（市区）政府、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17年度执法证件换发工作完成后及时公示，长期执行
	

	3

	规范事中公示
	8.在执法活动中按规定出具执法文书。
	告知行政相对人执法事由、执法依据、权利义务等内容，并做好说明解释工作。
	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长期执行

	
	
	9.行政执法人员开展检查、调查等执法活动主动亮明身份。
	出示省政府统一印制或国务院部委制作的行政执法证件。有关行政执法部门要按规定规范着装和佩戴统一标识。
	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长期执行

	
	
	10.办事大厅、服务窗口等固定办事场所明示工作人员信息。
	公示工作人员单位、姓名、职务、执法种类和服务事项等。
	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长期执行

	序号
	工作任务
	具体措施
	具体要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4


	推动事后公开
	11.公开行政执法决定、行政检查情况等执法结果。
	按时限要求在部门门户网站公开。
	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长期执行

	
	
	12.公布“双随机”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
	及时向社会公布。
	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长期执行

	5
	创新公开方式
	13.拓宽公开渠道。
	加强门户网站、办事大厅、服务窗口建设，探索运用微博、微信、APP等载体，全面、及时、准确公示执法信息。
	市政府办公厅、各县（市区）政府、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长期执行

	
	
	14.建立市、县（市区）政府的统一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
	归集所属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信息，并实现与上级政府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的对接。
	市政府办公厅、各县（市区）政府
	综合条件成熟后全面推进落实

	
	
	15.实现行政执法信息向公示平台即时推送。
	探索建立办公自动化系统或执法办案系统与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的数据交换机制。
	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综合条件成熟后全面推进落实，长期执行

	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序号
	工作任务
	具体措施（9项）
	具体要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1
	完善记录制度
	1.修订完善各类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依据《长治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的通知》，按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行政检查的执法类别，修订完善本部门具体办法，完善执法全过程记录信息采集、存储、分析、归档等制度。报本级政府法制机构审核、备案。
	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各单位根据情况及时完成

	2
	规范文字记录
	2.按要求规范开展文字记录工作。
	严格按执法案卷标准制作、管理和保存执法卷宗。积极推行执法文书和执法案卷电子化。
	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长期执行

	3
	推行音像记录
	3.编制《音像记录事项清单》。
	明确进行音像记录的关键环节、记录方式以及应当进行全过程音像记录的现场执法活动和执法场所。报本级政府法制机构备案。
	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18年6月底前

	
	
	4.按要求规范开展音像记录工作。
	规范开展录音、录相、照相、视频监控等音像记录和全过程音像记录工作，并将音像资料及时归档保存。
	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长期执行

	
	
	5.制定音像记录设备使用、管理和监督规则的配备办法。
	对音像记录设备的使用、管理和监督等进行规范。报本级政府法制机构备案。
	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18年6月底前

	
	
	6.配备音像记录设备。
	按要求配备执法记录仪或手持执法终端等。
	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综合条件成熟后全面推进落实，长期执行

	序号
	工作任务
	具体措施
	具体要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4
	推进信息化建设
	7.探索全过程音像记录的即时上传云存储模式，实现执法全过程同步网络管理，提高行政执法记录的信息化水平。
	条件成熟部门探索推进。
	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综合条件成熟后全面推进落实，长期执行

	5
	强化记录实效
	8.建立健全执法全过程记录信息收集、保存、管理、使用等工作制度。
	报本级政府法制机构备案。
	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18年6月底前

	
	
	9.加强执法全过程记录数据统计分析，充分发挥全过程记录信息在案卷评查、执法监督、评议考核、舆情应对、行政决策和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等工作中的作用。
	树立运用全过程记录信息辅助开展相关工作的典型，并总结予以推广。
	市政府办公厅、各县（市区）政府
	长期执行

	三、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序号
	工作任务
	具体措施（8项）
	具体要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1
	建立审核制度
	1.制定或修订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具体办法。
	明确审核主体、范围、内容和程序等。报本级政府法制机构审核、备案。
	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各单位根据情况及时完成

	2
	落实审核主体
	2.按要求配备法制审核人员。
	按要求配备和充实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法制审核人员，确保法制审核人员数量与实际工作相适应。
	市政府办公厅、各县（市区）政府、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长期执行

	
	
	3.建立法制审核人员定期培训制度。
	积极推行“互联网+培训”、案例教学等多种培训方式，不断提高法制审核人员法律素养和业务能力。培训制度报本级政府法制机构备案。
	市政府办公厅、各县（市区）政府、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18年6月底前

	
	
	4.建立健全政府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制度，充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在法制审核工作中的作用。
	对重大复杂疑难法律事务，要组织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协助进行研究，提出意见建议。
	市政府办公厅、各县（市区）政府、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长期执行

	序号
	工作任务
	具体措施
	具体要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3
	确定审核范围
	5.编制《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
	根据部门特点，结合执法层级、所属领域、涉案金额、社会影响等因素，明确界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四类执法行为的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范围。报本级政府法制机构备案。
	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18年6月底前

	
	
	6.积极扩展法制审核范围。
	行政执法部门探索对法定简易程序以外的所有执法决定进行法制审核。
	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长期执行

	4
	明确审核内容
	7.确定法制审核的重点内容。
	审核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法、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主要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程序是否合法、是否有超越本机关职权范围或滥用职权情形、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齐备、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
	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长期执行

	5
	细化审核程序
	8.编制《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流程图》。
	明确法制审核送审材料，规范审核程序、审核载体、时限要求、法制审核意见与拟处理意见不一致的协调决策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等，规范法制审核行为。报本级政府法制机构备案。
	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18年6月底前


注：根据上级的有关要求，部分任务的完成时限将适时提前。

